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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早年因關德興信奉香火鼎盛
位於坪洲的金花廟主要供奉「金花娘娘」，雖然沒有金
碧輝煌的裝潢、面積也不大，但早年獲已故粵劇武打影星
關德興信奉，令該廟聲名大噪，吸引大批善信登島拜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該廟觀察大半天，發現善信不絕，
香火鼎盛，不時有善信向香油箱投款。廟前還有一個籌款
箱，聲稱為關德興得道寶誕代點塔香，每位捐款一百元。
該廟以各種名目公然募捐，惟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它並

未按照《華人廟宇條例》註冊，賬目難受監管，最近更爆
出管業權糾紛，多名善長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質疑
善款去向。

最慷慨善長十年捐款千四萬
經商的鍾先生是該廟的最大善長仁翁，過去約十年先後
在葉金蘭游說下捐助共約1,400萬元。他表示，一開始每次
只捐助幾萬元，之後愈捐愈多。除了每年的定期捐助，葉
金蘭早年還以「金花娘娘託夢」為由，要求他捐款擴建廟
宇，「她聲稱娘娘愈有面子便愈靈驗，當時覺得都是為間
廟、為神明做事，所以義無反顧資助四五十萬元。」
另一名善信方太憶述，自己初次與朋友到金花廟參拜時

結識葉金蘭，「第一次見面，對方便勸捐，說坪洲善信多
為長者，沒有經濟能力，而且每年金花廟賀誕開支大，問
我可否贊助。」由於信奉該廟後公司的生意進入佳境，故
方太答應捐助，之後慢慢發現開支愈來愈天價，「僅是寶
誕上派發的勝意品手串報稱要3萬元，但實際成本不超出
5,000元，每次捐錢都唔會發收據，盤數只有她知。」
該廟更「消費」關德興，把他封為「護法大將軍」。自

1997年起，該廟每年舉辦各種相關活動，根據2013年一張
「癸巳年護法大將軍成道寶誕花炮」的競投記錄顯示，該
廟以生薑、髮菜、海味等製作各種花炮，每個競價兩三萬
元，其中寫有「出入平安富貴常臨」的花炮，更以19.8萬
元成交，是次活動單是競投花炮已涉及百萬元，但每年籌
得的善款下落存疑。

菜販：間廟我做主毋需交代
幾年前，善信發現賣菜為生的葉金蘭「忽然富貴」。鍾

先生說：「她及其家族成員手上物業多達18套，不少購於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她開始管理廟宇的時候，好難想
像喺坪洲賣菜竟有咁多物業。」
詢問之下，葉金蘭辯稱向一位善信借錢買樓，卻被該名

善信否認，「佢交代唔到買樓的錢從何而來，我們更懷
疑。」善信們曾要求葉金蘭公開賬目，但對方霸氣地說：
「間廟係我嘅，我做主，不需要向你交代。」
坪洲鄉事委員會主席黃漢權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該廟一開始由鄉民建造，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街坊
見廟宇日久失修，進行過兩三次修葺，葉金蘭就是善信
之一，直至1978年關德興牽頭重建，才逐漸吸引島外善
信參拜。「鄉事委員會未曾接手管理該廟，因為覺得該
廟係公家，任何人都可以參拜，沒有一個所謂的管理層
或住持。」
對葉金蘭以住持自居，更單方面以廟宇名義成立有限公

司。鄉事委員會曾多次協調，提議參照天后廟的做法，在
每年賀誕期間擲筊，交由神明決定來年由誰做住持，但被
葉金蘭拒絕。
善信認為，該廟應該交由合資格人士或機構經營，「在

華人廟宇委員會註冊後，由合資格人士或機構經營、管
理。善信既可以繼續參拜，廟宇也能得到更好的管理。」

約260年歷史的坪洲金

花廟爆發管業糾紛，以

「廟宇住持」自居的菜檔

負責人葉金蘭登報自稱為該廟「唯一合法代表」，善信卻質疑

其合法性，經查冊更發現葉以個人及家人名義狂掃最少18個

物業。賣菜為生的葉金蘭「忽然富貴」，令善信嘖嘖稱奇，要

求公開該廟賬目，卻被葉金蘭以「間廟係我嘅，我做主，不需

要向你交代」為由拒絕。香港文

匯報近日追查發現，金花廟未按

《華人廟宇條例》註冊，賬目難受

監管，善款去向成疑。事實上，無

牌廟宇並非罕見，全港竟有逾四

成、約250間廟宇未註冊，更包括

不少香火鼎盛的廟宇，例如屯門三

聖墟聖廟、荃灣龍母廟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文森

▲位於坪洲的金花廟規模不大，主要供奉「金花娘娘」，因早年獲已故粵劇武打影星
關德興信奉而香火鼎盛至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善信到金花廟參拜，「金花娘娘」神
像最右側為關德興的金色神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金花廟因為未按《華人廟宇條例》進行註冊，該廟
的管治及賬目也被指由住持葉金蘭一人「說了就
算」，但事實上，金花廟只是冰山一角。目前，全港
有逾600間廟宇，但民政事務局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透露，迄今已註冊的廟宇有347間，換言之有253間廟

宇無牌經營，佔總數逾四成，包括公眾熟悉的屯門三聖墟聖廟、荃灣
龍母廟、東涌侯王廟、中環道觀通善壇等，在華人廟宇委員會網上註
冊名單中「榜上無名」。

非法經營廟宇屬刑事罪
根據香港法例第153章《華人廟宇條例》第五條規定，所有廟宇必須向

華人廟宇委員會註冊，廟宇的收入、財產等將受委員會控制，律師葉慶輝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非法經營廟宇屬刑事罪行，而且廟方在公眾
地方籌辦一般慈善籌款活動，必須事先向社署申請並獲批准。

合法廟宇收入亦受規管
葉慶輝以坪洲金花廟為例指，該廟未經註冊，意味任何人不能合法

管理、經營該廟。對於有市民反映，該廟住持葉金蘭多次私下聯絡善
信，在公眾地方籌集善款，「就算是合法經營，廟宇收入也不可以胡
亂使用，根據《條例》規定，華人廟宇委員會有決定權將註冊廟宇扣
除開支後的收入撥入慈善基金。」但他認為，案件涉及的人員、關係
複雜，僅靠個別市民難以收集足夠證據指控，若要啟動刑事檢控與調
查程序，則必須由警方介入。

民政事務局回應指，《華人廟宇條例》早於1928年制訂，當中多項條文
已變得不合時宜，而且與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社會發展情況相比，現今市民
對虛假宗教場所有關風險的認知已遠較當年為高。特區政府現正就《條

例》進行檢討，並考慮
剔除《條例》中不合時
宜的條文，在尊重宗教
自由的大前提下，委員
會不適宜強行執行《條
例》相關規定。

局方也留意到坪洲金
花廟涉嫌欺詐或進行違
法行為，據了解，離島
地政處已轉介執法部門
跟進。倘若任何人士懷
疑有機構或個別人士作
出違法行為，可直接向
相關執法部門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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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洲金花廟除了管業權糾紛外，也捲入
違規擴建的風波中。善信方先生曾向地政
總署查詢，得悉金花廟主體建築已登記，
並獲寮屋「准許暫存」，根據規定該寮屋
必須在位置、面積、高度、建築物料和用
途方面與登記記錄相符，但該廟早年擅自
在附近空地增建名為「上苑」的建築物，
2012年被地政總署圍封。

地政態度曖昧 部門相互推搪

方先生表示，地政總署對如何處置「上
苑」的態度曖昧，「2012年時，地政總署
離島寮屋管制辦公室曾發信要求糾正不符
登記記錄的項目，但至今仍未見行動。」
善信認為，合適的解決方法是將金花廟徹
底規範化，「如果政府可以將金花廟的寮

屋土地收回，將該用地改為宗教用途，並
在華人廟宇委員會註冊後，由合資格人士
或機構進行透明化經營、管理。善信既可
以繼續參拜，廟宇也能得到更好的管
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嘗試聯繫各相關政府

部門，見識到部門之間的互相推搪。地
政總署回覆稱，由於寮屋管制登記並不

涉及構築物的擁有權或使用權，建議記
者詢問其他部門。記者其後聯絡民政事
務局，發言人指金花廟並未註冊，難以
就其業權和營運權進行回應，但當記者
詢問哪個部門負責時，發言人只強調與
其他部門進行討論後回覆。
地政總署之後正式回覆稱，坪洲金花

廟主體建築是政府土地上一所已登記
寮屋，至於該廟宇涉嫌無牌經營及籌
集款項的事宜，離島地政處已轉介相
關部門跟進。

僭建房屋被圍封 寺廟至今未糾正

●金花廟內貼有收取費用代善信燃點塔香的通
告，並設有收款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金花廟後
面佔用官地興
建的上苑，早
已被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管寺女菜販與家人管寺女菜販與家人擁擁1188物業物業 信眾促監管信眾促監管

無牌廟善款無牌廟善款混賬混賬
住持住持暴富狂掃樓暴富狂掃樓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本港新聞 中國新聞 國際新聞

�����!�7�������
� � 0 � 	 � 	 � 	 ! .

港字第26108 今日出紙3疊6張半 港售10元

2021年9月
星
期
日19 大致多雲 雷暴驟雨

氣溫27-32℃ 濕度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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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鍾先生（左）與手持花炮的「住持」葉金蘭（右）
及其他善信合影。 受訪者供圖

選委會選舉今舉行 落實「愛國者治港」
詳刊A3


